六十年代精简退职职工生活补助
申请人持相关材料


1、必须持有精简机关、企业、事业单位的精简原始证件（证明内容为参加工作时间、退职时间、原标准工资数额）；原始证件遗失的，需提交原始复制的证件，原单位撤销的，由原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提供。2、现在居住地的证明材料（现在本人身体状况、劳动情况、家庭经济情况）。





市民政局审查受理


受理条件：1、从1961年到1965年6月9日期间精简退职的1957年底以前参加工作并发给了一次性退职补助金的职工，当时全部或者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、或者年老体弱、或者长期患病影响劳动较大而家庭生活无依靠人员，由当地民政部门按月发给本人原标准百分之四十的救济金。2、精减退职职工定期救济：省以上国家部属企业和部队无军籍精减退职职工由民政部门审批。





审   批


市民政局审批





发   放


市民政局发证和补助金 











